二手车经营主体及二手车交易市场备案办事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一、事项名称：二手车经营主体及二手车交易市场备案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受理条件：

二手车交易市场：1.依法设立，企业名称中使用“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交易市场“作为其行业特征，营业范围明确“经营二手车交易市场”等信息；2.固定的交易场所（店铺和办公室），设置车辆展示交易区、交易服务大厅、客户休息区并具备相应服务功能，场地面积不低于3000平方米，交易大厅面积不低于200平米。车辆展示销售区面积不低于2000平方米；3.有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或与产权所有人签订2年以上租赁协议，且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或其他商业服务用地；4.按照有关规定设置防火、防盗、监控等安全设施，并有专人使用和维护；5.企业制度健全，管理规范；6.具备为客户提供办理二手车鉴定评估、转移登记、保险、纳税等手续的条件；7.与6家以上二手车经销企业签订入驻协议，且在备案通过的一个月内提交。

二手车经销企业：1.依法登记，企业名称中使用“二手车经销”等表述其行业特征，经营范围明确表述“二手车经销”、“汽车销售”等内容；2.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经销场地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有房屋产权证（或）房屋租赁协议；3.具有3名以上的专业管理人员；(附3名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合同）4.规章制度健全。

四、承诺期限：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核查2个工作日）

五、申请材料目录及审查标准：

二手车经营主体及二手车交易市场备案需提供的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份数规格
	提交方式
	材料审查标准
	是否必要
	备注

	1
	所属地商务主管部门意见
	原件
	1份

A4
	现场提交/网提交
	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必要
	二手车交易市场申请时提供

	2
	备案登记申请报告
	原件
	1份

A4
	现场提交/网提交
	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必要
	通用

	3
	营业执照
	复印件
	1份

A4
	现场提交/网提交
	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必要
	通用

	4
	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复印件
	1份

A4
	现场提交/网提交
	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必要
	通用

	5
	消防设施清单和县级以上消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验收报告》或《消防竣工验收备案》
	复印件
	1份

A4
	现场提交/网提交
	临时性建筑可提供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日常消防监督检查记录以及消防设施清单和按消防部门的要求提供消防设施设备合格证及照片
	必要
	二手车交易市场申请时提供

	6
	合作协议
	复印件
	1份

A4
	现场提交/网提交
	至少与6家经营户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且需提供营业执照
	备案完成一个月内
	二手车交易市场申请时提供

	7
	市场结构平面图
	原件
	1份

A4
	
	与实际场地相符
	必要
	二手车交易市场申请时提供

	8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信息备案登记表》
	原件
	1份

A4
	现场提交/网上提交
	加盖企业公章
	必要
	通用


六、是否收费：否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八、办理地点：株洲市商务局
九、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夏季作息时间（7月1日-9月30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冬季作息时间（10月1日-次年6月30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十、咨询电话：0731-28681927
十一、监督电话：0731-12345
